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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教材精讲班

考点五 增值税税收优惠★ ★

【大纲要求】熟悉

问题：国家为什么要制定减免税规定？

1.鼓励；2.照顾

【注意】鼓励和照顾都是有限度的。

一、增值税免税项目

1.农业生产者销售的自产农产品。

2.避孕药品和用具。

3.古旧图书。

4.直接用于科学研究、科学试验和教学的进口仪器、设备。

5.外国政府、国际组织（不包括外国企业）无偿援助的进口物资和设备。

6.由残疾人的组织直接进口供残疾人专用的物品。

7.销售的自己（指其他个人）使用过的物品。

【例题·单选题】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一般纳税人销售下列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适用免税规定的是（ ）。

A.农产品

B.避孕药品

C.图书

D.自己使用过的汽车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选项 AC 适用 9%的较低税率征税；选项 D 适用一般纳税人的简易征收办法征税。

二、"营改增"试点税收优惠

（一）免征增值税的项目：

1.基本民生

（1）托儿所、幼儿园提供的保育和教育服务。

（2）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

（3）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

（4）婚姻介绍服务。

（5）殡葬服务。

（6）残疾人员本人为社会提供的服务。

（7）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

（8）家政服务企业由员工制家政服务员提供家政服务取得的收入。

（9）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取得的收入。

2.科教文卫

（10）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



老会计-用心传递温度

第 2 页 共 4 页

【解释】学校包括提供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不包括职业培训机构。

（11）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12）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服务。

（13）政府举办的从事学历教育的高等、中等和初等学校（不含下属单位），举办进修班、培训班取得的全部归该学

校所有的收入。

（14）政府举办的职业学校设立的主要为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并由学校出资自办、由学校负责经营管理、经营收

入归学校所有的企业，从事“现代服务”（不含融资租赁服务、广告服务和其他现代服务）、“生活服务”（不含文

化体育服务、其他生活服务和桑拿、氧吧）业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15）纪念馆、博物馆、文化馆、文物保护单位管理机构、美术馆、展览馆、书画院、图书馆在自己的场所提供文化

体育服务取得的第一道门票收入。

（16）寺院、宫观、清真寺和教堂举办文化、宗教活动的门票收入。

（17）个人转让著作权。

3.金融保险

（18）符合条件的贷款和债券利息收入。

（19）符合条件的金融商品转让收入。

（20）金融同业往来利息收入。

（21）被撤销金融机构以货物、不动产、无形资产、有价证券、票据等财产清偿债务。

（22）保险公司开办的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

（23）同时符合规定条件的担保机构从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或再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3 年内免征增值税。

（24）国家商品储备管理单位及其直属企业承担商品储备任务，从中央或者地方财政取得的利息补贴收入和价差补贴

收入。

4.军队类

（25）军队空余房产租赁收入。

（26）随军家属就业。

（27）军队转业干部就业。

5.房产类

（28）个人销售自建自用住房。

（29）为了配合国家住房制度改革，企业、行政事业单位按房改成本价、标准价出售住房取得的收入。

（30）涉及家庭财产分割的个人无偿转让不动产、土地使用权。

（31）土地所有者出让土地使用权和土地使用者将土地使用权归还给土地所有者。

（32）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出让、转让或收回自然资源使用权（不含土地使用权）。

6.特殊运输服务

（33）台湾航运公司、航空公司从事海峡两岸海上直航、 空中直航业务在大陆取得的运输收入。

（34）纳税人提供的直接或者间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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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农业类

（35）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农业生产者用于农业生产。

（36）农业机耕、排灌、病虫害防治、植物保护、农牧保险以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家禽、牲畜、水生动物的配种和

疾病防治。

8.其他

（37）行政单位之外的其他单位收取的符合规定条件的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

（38）符合条件的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39）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的发行收入。

【注意】营改增境内服务免税项目排除事项：

1.托儿所、幼儿园：超标收费，实验班、特色班、兴趣班收费；与入园挂钩的赞助、支教费 。

2.教育：非学历教育收费；校办企业提供的“融资租赁、广告”等现代服务，“文化体育”等生活服务收入；学校收

取的赞助费、择校费 。

【例题·多选题】下列项目中，免征增值税的是（ ）。

A.存款利息

B.流动资金贷款利息

C.学历教育收取的学费

D.非学历教育收取的学费

网校答案：AC

网校解析：根据规定，流动资金贷款利息和非学历教育收取的学费是征收增值税的。

（二）增值税即征即退

一般纳税人提供“管道运输”服务、“有形动产融资租赁服务”与“有形动产融资性售后回租”服务，“实际税负超

过 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

（三）特殊群体扣减增值税的优惠

（1）退役士兵自主创业就业。

①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 3 年（36 个月，下同）内按每户每年 12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②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

会保险当月起，在 3 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

企业所得税优惠。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 6000 元。

（2）重点群体创业就业

（四）金融企业贷款利息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金融企业发放贷款后，自结息日起 90 天内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按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权责发生制）

自结息日起 90 天后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暂不缴纳增值税，待实际收到利息时按规定缴纳增值税。（收付实现制）

（五）个人将购买的住房对外销售的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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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销售住房 购买不足 2 年
购买超过 2 年（含 2 年）

其他地区 北上广深

普通住房
全额征收

5%
免征

免征

非普通住房
（卖出价-买入价）

/1.05×5%

【注意】深圳市自 2020 年 7 月 15 日起、上海市自 2021 年 1 月 22 日起、广州市 9 个区自 2021 年 4 月 21 日起，将个

人住房转让增值税征免年限由 2 年调整到 5 年。

（六）适当了解跨境行为的“零税率”和“免税”政策。

（七）小规模纳税人免税规定

1.自 2021 年 4 月 1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未超过 15

万元的，免征增值税。其中，以 1 个季度为纳税期限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季度销售额未超过 45 万元的，免征增值

税。

小规模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合计月销售额超过 15 万元，但扣除本期发生的销售不动产的销售额后未超过

15 万元的，其销售货物、劳务、服务、无形资产取得的销售额免征增值税 。

2.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形式出租不动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可在租金对应 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分摊后的月

租金收入不超过 15 万元的，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 税的优惠政策。

3.按照现行规定应当预缴增值税税款的小规模纳税人，凡在预缴地实现的月销售额 未超过 15 万元的，当期无须预缴

税款。

（八）其他减免税规定

1.纳税人兼营免税、减税项目的，应当分别核算免税、减税项目的销售额；未分别核算销售额的，不得免税、减税。

2.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适用免税规定的，可以放弃免税，依照《增值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缴纳增值税。放弃

免税后，“36 个月”内不得再申请免税。

3.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同时适用免税和零税率规定的，纳税人可以选择适用免税或者零税率 。


